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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切实提升危险化学品（以下简称“危化品”）企业安全风险防控能力，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，根据《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关于深人开展危化品企业“低、小、散”专项治理的通知》（浙应急危化〔2021〕44号）、《中共丽水市纪委办公室关于印发<开展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治理的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丽纪办〔2021〕12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现制定危化品企业“低、小、散”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如下：
一、总体要求
统筹发展和安全，通过源头治理、精准治理、系统治理，有效改善危化品企业“低、小、散”现状，着力解决基础性、源头性、瓶颈性问题，加快推进危化品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有效防范较大以上事故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，为打造“最美核心区”提供安全保障。
二、治理项目
（一）问题清单:危化品整治成效不够明显，危化品企业分布呈“低、小、散”状态。
（二）治理项目:深入开展危化品企业“低、小、散”专项整治，切实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。
（三）治理目标:到2021年底，市级编制化工产业发展规划，全市危化品生产企业总数控制在50家以内，生产企业进区入园率提升至57％。
三、治理措施
    （一）深化危化品企业整治提升。按照《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》、《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》（GB 51283－2020）等标准规范，开展危化品生产企业风险隐患排查，对照《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分类整治目录（2020年）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0〕84号）等，实施“一企一策”整治提升，淘汰不符合安全条件的企业，严格控制高危危化品建设项目落地。到2021年10月底，全市危化品生产企业总数控制在50家以内。
（二）优化危化品产业布局。加强规划引领，到2021年11月底，市级编制化工产业发展规划，合理布局危化品生产、储存区域。
（三）推动危化品生产企业进区入园。 引导化工园区外危化品企业进区入园，实施城镇人口密集区危化品生产企业搬迁关闭。到2021年12月底，全市危化品生产企业进区入园率提升至57％。
四、时间安排
（一）5月20日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、丽水开发区结合当地实际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，细化明确问题清单、任务清单、时间清单和责任清单。
（二）6月底前，完成危化品生产企业“一企一策’’整治提升，3项治理措施取得阶段性成效。
（三）12月底前，3项治理措施全部完成，各地固化工作措施，并向社会公开专项治理成果，并通过上级相关部门组织的考核验收。
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精心组织实施。各地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把深化危化品企业“低、小、散”专项治理摆在重要位置，加强组织领导，精心组织实施，确保专项治理落到实处。党委（党组）主要负责人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，定期研判形势，指导解决问题，督促工作落实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丽水开发区要在每月30日前向市局报送专项治理进展情况（包括相关工作数据、成果数据、典型案例和事例、经验做法等），在12月20日前报送专项治理总结。
（二）强化联动推进。各地要把专项治理与巡视、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和危化品领域“遏重大”整治攻坚等重点工作结合推进，不断加强部门互动和上下联动，提升跨部门协同推进和市、县联动推进合力。各地要根据专项治理进展情况，及时组织开展明查暗访，确保治理措施落细落实。
（三）突出数字赋能。各地要高效推进危化品领域数字化改革，按照问题导向、应用导向，构建数字化改革应用场景，以数字化手段提升治理成效。
（四）积极宣传引导。各地要坚持“开门搞治理”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，引导社会积极主动参与专项整治。要推进以案促改，加强典型问题曝光力度和典型经验做法推广力度，确保专项治理成效经得起人民群众的检验。
（五）探索长效监管。各地要按照“彻底消除问题根源、清除滋生土壤”的要求，边推进治理、边梳理总结，及时固化好的经验做法，探索推进制度重塑，加快建立我市危化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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